
製表日期：107年02月03日表120-1(104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綜合所得總額 所得淨額 應納稅額 基本所得額 基本所得額扣除600萬元後之餘額 基本稅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縣市別

8150124304660627266024187010244181388856328臺 北 市

638403541986542422508912464717251451高 雄 市

177487963034161103483498359383478932108臺 中 市

145686802068088104015052基 隆 市

799004344997344992395311680416618750臺 南 市

692838142681426485452118795嘉 義 市

202531124672084679358379295645216新 竹 市

1924511059554189355461407312214435068139新 北 市

38212120639206229308956183宜 蘭 縣

473062673285313282380212325017017344桃 園 市

362461931292951294219298554470317新 竹 縣

24151487738877784529788674苗 栗 縣

40782389153891169111525163205南 投 縣

3519119765638365690606210710611931彰 化 縣

15705869271589274957291163953012雲 林 縣

3643210174501714688617122044嘉 義 縣

37662373265732126110295180617屏 東 縣

1362820920209460446069642花 蓮 縣

41742297040970481350160453臺 東 縣

183231614316005402澎 湖 縣

4043418154183761211552金 門 縣

0000000連 江 縣

151562281619101316595449436022736113147693835合    計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製表日期：107年02月03日表120-1(104年度)綜稅繳納基本稅額單位各縣市統計表
單位：金額(千元)

繳納基本稅額單位

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抵海
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之餘額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一般所得稅額 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

縣市別

臺 北 市 55307320069241870 573142

高 雄 市 3837737725086 38754

臺 中 市 92666132383498 93989

基 隆 市 1368088 1368

臺 南 市 55946023953 55946

嘉 義 市 62810648 6281

新 竹 市 1089509358 10895

新 北 市 129918121361320 131131

宜 蘭 縣 35920229 3592

桃 園 市 19945355823802 23503

新 竹 縣 12327197004219 32027

苗 栗 縣 16320784 1632

南 投 縣 238701691 2387

彰 化 縣 2613209060 26132

雲 林 縣 1074804957 10748

嘉 義 縣 217501468 2175

屏 東 縣 250601261 2506

花 蓮 縣 9020460 902

臺 東 縣 36930481 3693

澎 湖 縣 18300 183

金 門 縣 367037 367

連 江 縣 000 0

合    計 97511246239494271 1021351

一、說明：繳納基本稅額單位，係指基本稅額大於一般所得稅額之單位。
二、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未納入「政府移轉支出」各戶所得、免稅所得、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
　　為準。


